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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编号：2017-111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7】2197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要求公司对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补充披露，现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经公司认真核实，将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 公司许可合作业务的有关情况 

半年报及临时公告披露，公司从 2014 年以来实施以技术、品牌和管理等资源

实施许可为核心的战略合作业务模式。该模式中，公司向合作方收取资源使用费，

包括合作方一次性支付的 3000 万元至 5100 万元不等的技术许可收入，和后续合

作方按开发或承接的钢结构住宅项目建筑面积向公司支付人民币5 元/㎡的技术使

用收入。请公司补充披露如下内容并由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目前，公司在全国已有 64 家战略合作方。请公司梳理各年度与合作方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结合各协议约定的一次性资源使用费金额、回款期限及实际

回款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未按期回款的情况。 

回复： 

公司各年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回款相关情况如下： 

年度 战略合作

签约家数 

资源使用费总额 

（万元） 

实际回款 

（万元） 

2014 年 1 4000 3900 

2015 年 9 30600 26300 

2016 年 29 97800 92200 

2017 年截至半年

报披露日 
25 89800 74300 

合计 64 222200 1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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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64家战略合作方中，涉及资源使用费总计 22.22亿元，实际已收到 19.67

亿元，未收到 2.55 亿元，存在少部分战略合作方未按期回款情况（按照协议约定，

签约时支付全额资源使用费）,主要原因是战略合作方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

使用资金，会根据合作项目实际进展程度合理安排资金支付；根据协议约定，合作

方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对于违约行为我方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公司将积极与合

作方沟通，争取早日完成该部分资源使用费的收取。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结合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对杭萧钢构公司的资源使用费收入及收

款的审计情况，查阅了 2017 年截至半年报披露日的相关公告、合作协议签署情况

及回款情况，我们认为，杭萧钢构公司针对该问题的补充披露内容与资源使用费的

实际回款情况相符。 

 

2.公司在合作方支付完一次性资源使用费后，一般还以 500 万元至 1500 万元

不等的现金作为出资与合作方共同投资钢构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目前完

成设立的 50 家公司中出资各方是否已完成现金实缴出资、出资到位的时间、是否

符合协议约定；（2）共同投资钢构公司中实际开展经营活动的家数，对于其中长

期未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或未承接项目的，补充披露其原因及公司后续计划；（3） 

若存在大量共同投资钢构公司设立后长期未有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请说明设立相

关公司对于许可合作业务的后续开展是否具有实际意义，相关投资款项是否可视为

对合作方支付一次性资源使用费的部分现金返还，由此公司仍直接将一次性资源使

用费全额确认为收入的合理性；（4）对于长期未开展经营活动的共同投资公司，

是否应对相应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回复： 

（1）按约定，投资各方对共同投资钢构公司注册资本必须实缴到位，截止半年报

披露日已完成工商设立的 50 家新公司中，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合作方支付完资源

使用费且新公司办理完工商注册及银行开户手续）向其中 44 家完成注资手续并已

实缴到位，剩余 6家因未到达出资节点，尚未向其实缴到位。签订投资协议时，未

约定其他投资方的出资时间。目前 50家新公司中，28家的出资各方已完成注册资

本的全部实缴到位；16 家新公司的出资各方已部分实缴到位，该部分应缴到位总

计 161216.08 万元，实缴到位 103895.13 万元（其中我司已实缴应缴的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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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万元），部分未实缴到位主要系新公司股东方根据公司实际运营情况所需资

金来安排实缴注册资金，该等出资缴纳符合投资协议、新公司章程规定。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结合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对杭萧钢构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中涉及资源使用合作方设立合资企业的审计情况，查阅了 2017 年截

至半年报披露日的相关公告、合作各方对合资企业的出资情况，我们认为，杭萧钢

构公司针对该问题的补充披露内容与杭萧钢构公司及合作各方对合资公司的实际

出资情况相符。 

回复： 

（2）共同投资钢构公司进入实际经营阶段一般需要经过政府相关部分立项审批、

土地招拍挂、厂房规划设计、厂房建设、设备采购和安装调试及人员培训等过程，

具体周期根据合作方经营管理水平及所在区域差异而有所差异。 

截止半年报披露日，已完成工商设立的 50家新公司，其中 22家完成厂房建设

或改造（其中 14 家具备生产条件），17 家厂房在建，11 家厂房筹建中。19 家已

承接各类钢结构项目（其中 4家厂房建设尚未完成），其中 5家承接钢结构住宅类

项目，已签署相关合同，除一家钢结构住宅项目外，其余正在按合同进行，不存在

长期未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或未承接项目的情况。剩余 14 家合作方中，有 1 家杭萧

不参股，3 家系 2017 年前签约，10 家系 2017 年签约（其中 1 家已于半年报披露

日后完成工商设立），因投资协议尚未生效，故新公司尚未设立。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结合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对杭萧钢构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中涉及资源使用合作方设立合资企业的审计情况，查阅了 2017 年截

至半年报披露日的相关公告、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情况统计等资料，我们认为，杭

萧钢构公司针对该问题的补充披露内容与杭萧钢构公司及合作各方设立的合资公

司的筹建或（及）经营情况相符。 

回复： 

（3）截止半年报披露日，已完成工商设立的 50家新公司中，虽各家项目准备及开

展进度不一，但相应都按正常流程推进中，不存在大量共同投资钢构公司设立后长

期未有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公司该战略合作模式包括三部分，一是许可合作方公

司有权使用公司的技术、品牌和管理，而收取资源许可费用；二是基于技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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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的输出，以及后续的帮扶，针对合作方钢结构住宅业务开展收取每平米的资

源使用费用，已完成工商设立的 50 家新公司中，5 家有承接钢结构住宅项目五个

（涉及资源使用费 175 万元）,其中四个项目进展正常（涉及资源使用费 65万元，

目前已达到收入确认节点可办理收取的资源使用费为 10 万元）；三是以参股投资

新公司的形式，参与当地的钢结构市场开拓，分享投资收益。公司输出的技术、品

牌和管理等资源不仅在钢结构住宅领域具有竞争优势，也同样在传统钢结构领域拥

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已完成工商设立的 50家新公司中 19家已承接各类钢结构项目。

因新公司设立日期大多较短，已设立的新公司均处于运营初期三年内，截至目前，

投资收益未体现。以上三部分都是公司该战略合作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公司拓展钢结构市场的重要途径。公司对新公司的投资款不是对合作方支付一次性

资源使用费的部分现金返还。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结合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对杭萧钢构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中涉及资源使用合作方设立合资企业的审计情况，查阅了 2017 年截

至半年报披露日的相关公告、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情况统计等资料，我们认为，杭

萧钢构公司及合作各方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中，不存在大量共同投资钢构公司设立

后长期未有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 

由于以技术实施许可方式与相关企业进行钢结构住宅体系合作的新商业模式

主要由技术资源许可、技术资源使用以及与合作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分享其经营损

益三项业务构成，该模式下的三项活动具有其独立的商业目的，即： 

（1）合作方通过向杭萧钢构公司支付技术许可费用，在约定期限内获得杭萧

钢构公司技术和品牌等资源的使用权； 

（2）杭萧钢构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收费计算方法收取的技术使用

费，合作方通过支付技术使用费，在约定期限内获得杭萧钢构公司提供的培训、咨

询、协助等后续服务； 

（3）杭萧钢构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钢构公司，按投资协议约定的

比例分享收益、承担风险。 

因此，支付投资款项是杭萧钢构公司与合作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中股东应当履行

的出资义务，不应视为是对合作方支付一次性资源使用费的部分现金返还。杭萧钢

构公司将一次性资源使用费（即技术许可费用）全额确认为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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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十五章关于资产使用费收入确认的原则。 

回复： 

（4）截止半年报披露，已完成工商设立的 50 家新公司，2014年设立 1家， 2015

年设立 7 家，2016 年设立 19 家，2017 年设立 23 家，公司设立日期大多较短。已

设立的新公司均处于运营初期三年内，运营情况正常，未出现经营所处的经济、技

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未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故尚未出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迹象。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结合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对杭萧钢构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中涉及资源使用合作方设立合资企业的审计情况，查阅了 2017 年截

至半年报披露日的相关公告、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情况统计等资料， 我们认为，

杭萧钢构公司及合作各方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中，不存在大量共同投资钢构公司设

立后长期未有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尚未出现与上述资源许可合作业务相关投资的

减值迹象。  

 

3.目前，5 家合作钢构公司有钢结构住宅工程项目在建，按约定，合作方应在

项目合同签订后 365 天内向公司支付 5 元/㎡的技术使用费。请公司补充披露：（1）

公司就上述 5 家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时间、承建工程项目合同签署时间、开

工日期，涉及住宅项目的建筑面积；（2）上述 5 家合作协议下公司技术使用收入

的回款安排、期限及实际回款情况，是否存在未按协议约定按时回款的情形；（3） 

公司确认上述收入的时点。 

回复： 

（1）公司与呼图壁县文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时间为

2015年 3月 13日，与河北钢山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时间

为 2015年 7月 16日，与兰考中鑫钢构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时间

为 2015年 8月 26日，与湖北武钢雅苑钢结构建设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时

间为 2016年 1月 28 日，与江苏万年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时间

为 2016年 6月 30日。 

5 家合作钢构公司有钢结构住宅项目业务，涉及住宅项目的建筑面积约 35 万

平方米，涉及金额约 175万元，项目签约时间分别为 2015年一个、2016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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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三个，后续项目尚未确定。除呼图壁县文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签

约时间为 2015 年 5 月，已达协议约定收款节点）因业主方未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

项目暂停外，其他项目均正常。其承建工程项目合同签署时间及开工日期，因涉及

合作方市场竞争和商业秘密，公司不便公开披露。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结合 2014年、2015年及 2016年对杭萧钢构公司的资源使用收入、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中涉及资源使用合作方设立合资企业的审计情况，查阅

了 2017 年截至半年报披露日的相关公告、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情况统计等资料，

我们认为，杭萧钢构公司针对该问题的补充披露内容与杭萧钢构公司和合作方签订

设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合资公司承接住宅项目的情况相符。 

回复： 

（2）5 家已承建钢结构住宅项目的公司中，呼图壁县文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因业主方未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项目暂停，其已施工的建筑面积约为 1万平方米，

涉及的资源使用费约为 5万元，出于对合作方的帮扶与支持，公司暂未向其收取资

源使用费，江苏万年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项目刚达到收款节点正在办理收款手续，

其余项目均未达到资源使用费的收款节点。 

（3）公司将在合作协议规定的收款时间（合作协议 7.2 乙方或其新建、收购及

与其它企业合作成立的钢管束构件加工厂（新公司）应按开发或承接的钢结构住宅

项目的建筑面积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5 元/平方米的费用，并应在每个钢结构住宅项

目合同签订后 365天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甲方支付，甲方在收到款项后 5个工作

日内提供发票），按照规定的收费方法计算确定的金额分期确认收入，收款即确认

收入。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结合 2014年、2015年及 2016年对杭萧钢构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

期股权投资中涉及资源使用合作方设立合资企业的审计情况，查阅了 2017 年截至

半年报披露日的相关公告、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情况统计等资料，我们认为，杭萧

钢构公司针对该问题的补充披露内容与杭萧钢构公司收取技术使用费的情况以及

确认技术使用费收入的会计政策相符。 

 

4.请公司结合 64 家合作方受益情况、50 家共同投资钢构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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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应投资收益情况、及其中仅 5 家开展项目的情况等，分析说明公司该业务

模式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及其可持续性。 

回复： 

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建筑产业化现代化及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政策要求，杭

萧钢构选择有转型升级需求的区域优势企业进行战略合作，通过有偿向合作方输出

技术、品牌和管理的合作方式，与合作方共同在当地建设装配式钢结构产业化基地，

共同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 

合作方通过和杭萧钢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引进杭萧钢构工业化装配式钢结构

建筑技术、品牌及管理，基于工业化装配式钢结构可以争取项目开发用地优惠，融

资贷款利息优惠，绿色建筑奖励，容积率奖励等优惠政策，合作方最终能否获得相

关政策，由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各地政府对装配式建筑产业扶持政策力度等因素综

合确定。共同投资钢构公司进入实际经营阶段一般需要经过政府相关部分立项审

批、土地招拍挂、厂房规划设计、厂房建设、设备采购和安装调试及人员培训等过

程，公司占共同投资设立钢构公司的参股比例在 10%-30%，因各家公司当地市场情

况、合作基础及经营管理水平不同，其投资回收期、盈利能力也会存在差异，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对 35 家共同投资钢构公司出资，其中构成重大影响的

13家，分类至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不构成重大影响的 22家，分类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采用成本法核算；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由于共同投资钢构公司均

处于设立初期，尚未实现盈利，2017 年 1-6 月，对上述按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单

位，公司已在半年度报告中确认了投资收益；上述按成本法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

算的被投资单位均未分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尚未确认与之相关

的投资收益。  

截止半年报披露日，完成工商设立 50 家新公司，其中 17 家厂房在建，22 家

完成厂房建设或改造（其中 14家已具备生产条件），11家新公司厂房筹建中；19

家已承建各类钢结构项目。随着国家和各级政府对装配式建筑支持力度的加大，装

配式钢结构建筑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但公司该业务模式的市场空间

和可持续性主要受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公司持续研发能力、综合服务能力及公司

管理团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查阅了杭萧钢构公司的相关公告、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情况统计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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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

三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了解了我国未来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规划、市场前景以

及杭萧钢构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我们认为，杭萧钢构公司补充披露的内容客观、

公允的反映了该业务模式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及其持续性的判断。 

 

5.除收取资源使用费、共同投资钢构公司，公司与合作方是否还有其他补充条

款或协议安排；公司战略合作相关协议是否存在违约、纠纷或终止的情形。 

回复： 

签约后为了更好地为战略合作伙伴提供服务，根据合作方需求，结合实际情况，

我司后续会与部分合作方签订相关协议，主要涉及谅解备忘及相关帮扶，以完善相

关服务，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公司目前不存在战略合作相关协议违约、纠纷或终止的情形。 

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结合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对杭萧钢构公司的资源使用收入、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中涉及资源使用合作方设立合资企业的审计情况，查

阅了 2017年截至半年报披露日的相关公告、已成立合资企业经营情况统计等资料，

我们认为，杭萧钢构公司针对该问题的补充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 

 

二、其他经营情况 

6.半年报披露，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21.29 亿元，同比增长 25.39%，主要

因传统业务和技术许可收入增加所致。请区分各业务板块，补充披露各项细分业务

/产品实现的营收占比及同比变化情况。 

 

回复： 

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29 亿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5.28 亿,

较上年 12.80亿增加 19.38%；其他业务收入 6.02亿，其中技术许可收入 5.68亿，

较上年技术许可收入 4.00亿增加 42.00%。 

各项细分业务/产品营收占比及同比变化如下表 1、2、3所示：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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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 
2017 年 1-6 月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2016 年 1-6 月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变动 

多高层钢结构        707,888,816.99  46.32%        736,073,807.54  -3.83% 

轻钢结构        459,009,084.58  30.04%        295,600,176.79  55.28% 

空间结构         74,053,526.46  4.85%          4,902,198.12  1410.62% 

建材产品         43,620,482.13  2.85%         45,855,541.39  -4.87% 

房地产业        231,432,564.67  15.14%        190,132,993.63  21.72% 

物业管理          3,662,947.88  0.24%          2,583,378.94  41.79% 

其    他          8,492,347.36  0.56%          4,946,878.16  71.67% 

合  计      1,528,159,770.07  100.00%      1,280,094,974.57  19.38% 

表 2： 

分行业 
2017 年 1-6 月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2016 年 1-6 月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变动 

建筑业      1,242,070,149.13  81.28%      1,033,934,258.46  20.13% 

房地产业        231,432,564.67  15.14%        190,132,993.63  21.72% 

工业         50,994,108.39  3.34%         53,283,439.22  -4.30% 

服务业          3,662,947.88  0.24%          2,744,283.26  33.48% 

合计      1,528,159,770.07  100.00%      1,280,094,974.57  19.38% 

表 3： 

  
 2017 年 1-6 月 

其他业务收入  
占比 

 2016 年 1-6 月 

其他业务收入  
同比变动 

技术许可收入   568,000,000.00  94.40%   400,000,000.00  42.00% 

其他    33,685,982.19  5.60%    18,469,861.96  82.38% 

合计   601,685,982.19  100.00%   418,469,861.96  43.78% 

 

7.半年报披露，公司期末存货余额 31.24 亿元，其中与房地产相关的开发产

品、开发成本等明细项目约 10.76 亿元，且未计提任何减值准备。请结合公司房

地产项目所在城市地产行业的发展状况、政策变化，及公司在相关城市的市场地位、

竞争优势、楼盘销售等情况，说明存货中房地产相关项目未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

合理性。 

回复： 

2017年 8月包头市全市商品房成交总量 3584套，环比上涨 19.19%。万郡大都

城项目位于包头市青山区，随着市政府的迁入以及奥体公园的投入使用，地理位置

优势逐渐凸显，各类配套日趋完善，环境优势越发明显，项目销售连续多年蝉联青

山区第一。 

万郡大都城项目一期、二期、三期部分已开楼盘的去化率分别为96.25%、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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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76.45%，10.76亿元的存货主要集中在三四期未开盘房源，已开盘房源的存货量

仅 2.32亿元，其余均为未开盘房源的估价值。 

目前相同地段地价已达 300 余万/亩，比本项目摘牌时土地价上浮 76%左右，

周边新开盘住宅均价在 7000 元/平米以上（去年周边新开盘住宅均价在 6600 元/

平方米左右），包头市政府暂未实施限价政策，随着公司建造体系的不断优化，管

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建造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因此公司存货中房地产相关项目不

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